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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名称：对独生子女父母奖励


















明确奖励事项、标准、名额、等级、方式等。





对独生子女父母奖励





1、本人向村委会申请、填写《申报表》；


2、提供申报证明材料：居民身份证、户口证明、所在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只有并自愿只要一个子女的证明。





审  查


（7个工作日）





申报受理


 （即日）





村委会评议后张榜公示、乡计生办主任审议。





乡计生办主任审议通过后报乡主管领导批准。





报  批


（3个工作日）





是





公  示


（30个工作日）





是否通过





是





否





奖励并将相关情况详录归档。





是否有异议





否





奖  励


（10个工作日）





 办    结










